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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晤與政府當局會晤與政府當局會晤與政府當局會晤

(立法會CB(1)1476/99-00號文件   政府當局提供

的 修 訂 規 例

修正本 )

主席重述在小組委員會上次會議上，委員大致

上同意對《 2000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修訂 )規例》(下稱
“修訂規例 ”)進行修訂，使該規例只規管司機在有關汽車
移動時使用手提流動電話及其他通訊設備。委員並要求

政府當局就其提出的下列關注事項作出澄清：

(a) 有關 “置於他的頭與肩膀之間 ”的禁制行為應否
只適用於流動電話而非其附件；及

(b) 該修訂規例會否適用於駕駛教師。

政府當局的答覆及修訂規例修正本已在 2000年 4月 28日
隨立法會CB(1)1476/99-00號文件送交委員。

2. 主席進一步表示，其後涂謹申議員就《道路交

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74章，附屬法例 )中有關使用流
動電話附件的新訂第 42(1)(g)(iii)條提出了關注事項，小
組委員會於是召開是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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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主席的邀請，涂謹申議員就他對擬議規例第

42(1)(g)(iii)條所提關注事項的理據作出解釋。他表示，
草擬的條文亦將禁止司機作出某些行為，如調校免提裝

置的麥克風或耳筒的方向以改善通訊的清晰度，或在此

類附件跌下時將之拾起。鑒於此等暫時及短暫的行為不

會造成重大的道路安全問題，亦不會構成嚴重危險，因

此，總的來說，禁止此等行為是不必要的。

4. 運輸局副局長在回答時強調，政府當局的用

意，並非要檢控涂謹申議員所引述的行為。政府當局是

因應若干委員在上次會議上表達的關注事項而提出擬議

規例第 42(1)(g)(iii)條。委員關注到 “置於他的頭與肩膀之
間 ”的禁制行為會否亦適用於普遍使用的免提式裝置，其
中包括一個耳筒及一個內置麥克風。新條文足以訂明規

例的確切規管範圍，並針對該等在車輛移動時手持麥克

風長時間通話的司機。由於此行為與司機在駕駛時手持

流動電話並無分別，政府當局認為，實有必要禁止此行

為以確保道路安全。她進一步表示，由於制定新的駕駛

規則的用意，並非要檢控涂謹申議員引述的行為，警方

會在條例草案獲制定成為法例後，向執行新法例的前線

人員發出明確指示。作為進一步的保障措施，中央交通

違例檢控科會覆檢每宗案件，以確保當局不會就涉及上

述情況的個案提出檢控。

5. 此外，運輸局副局長請委員注意，根據規例第

42(1)(g)(iii)條，觸發罪行的行為在於司機在汽車移動時
“以……手持的方式使用任何附件 ”，因此，觸犯該罪行必
須包括 “使用 ”及 “手持的方式 ”兩項元素。在這方面的問
題上，委員就該詞句的法律涵義提出質疑。助理法律顧

問答稱，草擬條文確實可以有不同理解，因為可以提出

的反駁論點，是司機必然是在使用電話通話時才會有需

要調校麥克風或耳筒的方向。劉江華議員表示贊同她的

意見。主席亦表示，按同一道理，司機在通話時拾起跌

下的附件亦會被檢控。

6. 鑒於 “以……手持的方式使用任何附件 ”的涵義
含糊不清及不夠明確，涂謹申議員表示他對政府當局的

答覆並不信服。關於委員對使用流動電話附件的關注，

他亦有不同的詮釋。他認為委員在上次會議上並沒有要

求當局規管使用流動電話的配件 (即當局現時提出的建
議 )；反之，他們提出的論點，是司機把普遍使用的免提
式裝置 “置於他的頭與肩膀之間 ”的行為不應予以禁止。
他指出，雖然運輸局副局長作出了上述解釋，但在執行

規例第 42(1)(g)(iii)條時，司機在汽車移動時以手持的方
式使用任何流動電話的附件將會被禁止，警方在執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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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時亦可能導致不少爭議。鑒於運輸局副局長所述的政

策用意，涂謹申議員建議廢除規例第 42(1)(g)(ii i)條。

7. 主 席 詢 問 ， 若 從 修 訂 建 議 中 廢 除 規 例 第

42(1)(g)(iii)條，有何影響，運輸局副局長答稱，司機在
汽 車 移 動 時 手 持 麥 克 風 通 話 仍 會 因 觸 犯 規 例 第

42(1)(g)(ii)條而被檢控，因為 “電訊設備 ”一詞將涵蓋流動
電話的任何附件。

8. 黃宏發議員認為，規管有關行為的主要原因，

在於司機在汽車移動時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動電話或其

附件會構成危險；若當局只容許使用置於車內的適當免

提式裝置，基本上便可以把委員的疑慮釋除。雖然建議

條文的草擬方式可能涵蓋當局無意檢控的行為，但黃宏

發議員對政府當局旨在禁止任何危害道路安全的行為的

政策用意表示支持。因此，黃議員支持對使用附件加以

管制。陳鑑林議員及劉江華議員亦贊成對使用附件加以

管制。在提及置於汽車的無線電發報台的手持通話器

時，陳鑑林議員指出，司機在車輛移動時使用此類電訊

設備附件的行為亦屬危險的行動，應予以禁止。劉江華

議員表示，若干司機的確手持麥克風通話，他強調不論

司機手持的是何種附件或設備，只要他是單手操控

盤，也同樣會構成危險。

9. 涂謹申議員表示明白其他委員的觀點，他認為

若保留規例第 42(1)(g)(iii)條，將需在執法行動中以較長
時間搜集觀察證據，以確保第 3段所引述的行動不會在無
意的情況下被檢控。主席亦認為應採取措施，確保無辜

的司機不會因警方過分嚴厲的執法行動而被檢控。

10. 交通部總警司答稱，從執法角度而言，規例第

42(1)(g)(iii)條確有可取之處，因為該條文明確說明有關
流動電話或其他電訊設備的附件是否涵蓋在新的駕駛規

則內。他向委員保證，警方在採取交通執法行動時，只

會以確保道路安全及改善交通流量為目標；警方會按建

議規例的立法用意，向前線人員發出明確指示。在釋除

涂謹申議員的疑慮方面，交通部總警司表示，該等指示

定會規定警務人員以較長時間更密切觀察涉嫌違例的司

機的行為，才可向該司機採取任何行動。在此情況下，

司機在汽車移動時暫時及短暫地手持流動電話的附件或

任何其他電訊設備的行動將不會被檢控。涂謹申議員及

其他委員接受交通部總警司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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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席在總結會議的討論時表示，小組委員會支

持政府當局提出的修訂建議。就此，運輸局副局長請委

員注意修訂規例將在短期內刊登憲報，以便立法會按不

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批准。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29日


